長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 實驗動物攜出/接收確認單
實驗動物攜出注意事項與說明：
· 申請資格：實驗動物計畫內容列有將活體動物送至其他研究機構，或將動物送其他機構進行檢驗、保種等情形。
· 申請流程：先行填寫本表申請資訊及檢附相關文件後送至本中心承辦人員→確認申請資格及資料內容，若文件不完備或資格不符者將予以退件→申請通過後，應主動聯繫獸醫師排定動物攜出期程→每批動物攜出前須經由獸醫師確認動物健康狀態後，才可攜出本中心。動物攜出本實驗動物中心後，不得再返回本中心。
· 動物應經由合法之運輸業者或專用運輸車輛進行搬運，運輸過程應提供動物舒適的運送品質，不可扔摔運輸籠或是使動物曝曬於高熱環境等危害動物健康與福利的狀況發生，相關運輸商資訊可洽本中心。若動物在運輸過程中逃逸，必須立即通知本中心人員。【依據動物運送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 運輸距離：請使用地圖軟體確認至接收機構運輸之距離是否超過60公里。
· 運輸過程說明：運輸籠內應提供含水成分之物質(如水膠)及少許飼料，以避免動物於運輸過程中脫水或發生虛弱的狀況。
· 活體動物送達接收機構後，應確認動物之生理狀態並完成本表單簽收，且於三個工作日內繳回本中心。若有特殊情況無法於三個工作日內繳回本簽收單者，請先行與本中心聯繫告知，並請盡速繳交。
1、 申請資訊：
	計畫主持人(PI)
	
	申請日期 (年/月/日)
	

	IACUC No.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攜出目的
	
	攜出機構
	單位/地址
	長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SPF動物中心/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第一醫學大樓1F

	運輸距離
(至接收機構運輸)
	□運輸距離未達60公里
	接收機構
	單位/地址
	

	
	□運輸距離超過60公里
	
	姓名/電話
	

	運輸說明
	□運輸過程提供飲水(或水膠)； □運輸過程提供飼料



2、 檢附文件(確認檢附後請打√)：
□動物接收機構之IACUC同意書/ □動物接收機構AAALAC認證通過證明文件；□無AAALAC認證
3、 動物運輸接收確認紀錄：
	運輸日期 (年/月/日)
	
	研究人員簽名/日期
	

	籠位編號
	物種
	動物品系
	性別/數量
	動物健康說明/獸醫師簽名
	動物接收機構
單位狀況確認

	
	
	
	    /
	
	□正常
□其他：               

	
	
	
	    /
	
	□正常
□其他：               

	
	
	
	    /
	
	□正常
□其他：               

	
	
	
	    /
	
	□正常
□其他：               

	長庚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機構章/日期
	接收機構章
	接收機構人員簽收/日期

	


	
	



